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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036号建议的答复函 
 

林福珠等 6位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农村学校教师外出培训、交流学习的

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加强农村学校教师外出培训、交流学习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

的重要举措，近年来我局关注农村教师成长，通过培训不断提升

农村教师队伍素质。 

一是开展专项培训工作。先后实施泉州市农村教师教育教学

能力提升工程、泉州市农村校长教育管理能力提升工程、泉州市

乡村校长助力工程、泉州市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等培训项目，

努力为农村教师外出培训、交流学习的机会提供保障。同时，针

对农村学校的实际，聘请专家授课指导并选择办学效益好的学校

组织学员外出跟岗、参访，通过在岗实践等环节提升培训实效。 

二是建立优先选派机制。在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师资培训调

训中，优先选派农村学校教师，增加农村教师跨县、跨市、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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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培训学习的机会，同时重点选派乡村学校正职校长、教学点

教师，乡村学校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培训外出赴省培基地培训、

交流学习。泉州市教育“领航团队”培养工程鼓励农村教师积极

申报，2017 年开展泉州市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遴选时，对乡村申

报对象允许放宽评审条件优先申报。 

三是建立待遇保障机制。我局将督促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在收到调训文件通知时，及时向其所在单位进行转发，做好

参训人员的工作安排，通知参训人员准时报到，做好参训农村教

师的后勤保障工作。另外，农村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期间，其职务、

工资、福利待遇保持不变，由我局进行选派、调训的，培训费一

般由财政承担，差旅费、食宿费等可按有关规定回原单位报销，

其中乡村校长助力工程、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等培训项目培训

费、食宿费均由财政承担，以减轻农村教师外出培训的经济负担

和心理压力。 

    四是保障农村教师培训经费到位。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闽政文〔2018〕344 号）

第十六规定：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按教职工年度工资总额的

1.5-2.5%的标准，核拨教师继续教育经费，并落实教师培训专项

资金；农村中小学校要按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%安排教

师培训经费，用于教师参加培训所需的差旅费、伙食补助、资料

费和住宿费等开支。根据上述规定，我局要求学校每年年初预算

安排时要将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经费纳入预算，用于保障教师的

外出培训、交流学习。同时，我局每年都会预下发一定的培训经

费，委托泉州师院、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及泉州市教科

所等相关高校（单位）负责组织中小学师资培训，其中农村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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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训培训费由市、县级实行分级承担。接下来，我局将协调各农

村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对培训经费进行实时监管，确保培训资金

到位，监督各级培训机构、农村学校将对培训经费专款专用，实

行专项管理，不挤占和挪用经费。 

最后，感谢您们对我市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的关注，我局也按

照您的建议将继续加大培训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不断健全农村教师

培训的管理和监督，为农村教师外出培训、交流学习提供机制和

资金保障，进一步提升我市的农村教师队伍素质。 

 

分管领导：刘殊芳 

经办人员：唐静怡 

联系电话：22777351 

        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